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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接受蓝星安

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

任其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

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发行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

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若因保荐人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保荐人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在本发行保荐书中，除上下文另有所指，释义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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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保荐人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之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二、保荐代表人、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情况 

中信证券指定潘杰克、黄艺彬作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指定韩铮作为项目协办人；指定封硕、罗毅、孔培

宇、张敬迎、郑浦屹东作为项目组其他成员。 

保荐代表人： 潘杰克、黄艺彬 

项目协办人： 韩铮 

项目经办人： 封硕、罗毅、孔培宇、张敬迎、郑浦屹东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电话： 010-60837212 

传真： 010-60833083 

（一）项目保荐代表人主要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潘杰克：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3010007，现任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参与的项目包括：汇得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盛德鑫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等首发项目；金

陵药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美锦能源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等再融资项目；军

信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南京化纤收购越科新材料，朗晖石化

重组蓝帆化工、齐鲁增塑剂等重组项目；以及东松医疗新三板挂牌，南京新工集

团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等项目。 

潘杰克最近 3 年内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过监管措施，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分。 

黄艺彬，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12100099，现任投资银行管理

委员会董事总经理，参与的项目包括：中国核电 IPO 项目、崇达技术 IPO 项目、

上海天洋 IPO 项目、金石资源 IPO 项目、凯赛生物 IPO 项目、中国海油红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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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IPO、中核同辐 H 股 IPO 项目、永兴股份 IPO 项目等 IPO 项目；大唐国际

非公开发行项目、广州发展非公开发行项目、华电国际非公开发行项目、华能国

际非公开发行项目、中国核电可转债项目、中国核电非公开发行项目、节能风电

非公开发行项目、同方股份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项目；长江电力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中油工程整体上市项目、中油资本整体上市项目、皖能电力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项目、中核集团协议收购同方股份项目、国电电力与中国神华重组等并购重组

项目等。 

黄艺彬最近 3 年内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过监管措施，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分。 

（二）项目协办人主要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韩铮，证券执业编号：S1010119070431，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

副总裁，参与的项目包括：中国海油 A 股 IPO 项目、华润新能源 IPO 项目、先

正达集团 IPO 项目、中航石油 IPO 项目、中润新材 IPO 项目、海目星向特定对

象发行项目、电投能源 2022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明阳智能 2020 年非公开发行项

目、同方股份 2020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等。 

韩铮最近 3 年内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过监管措施，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分。 

（三）项目组其他成员执业情况 

封硕，证券执业编号：S1010116070345，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

高级副总裁，曾参与凯赛生物 IPO、鹿山新材 IPO、维远化学 IPO、锦波生物 IPO、

慧谷新材 IPO、先正达 IPO、中润新材 IPO、海湾化学 IPO、金石资源 IPO、科

迈股份 IPO、新宙邦可转债、宇新股份非公开发行、瑞丰高材可转债、东方盛虹

发行股份购买斯尔邦并募集配套资金、天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暨中国昊华整体上

市、美欣达重大资产重组、驰宏锌锗非公开、中化国际 JS 财务顾问项目、深圳

水务财务顾问、慈溪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企业债、齐商银行 15 年信贷资产证

券化等项目工作。 

罗毅，证券执业编号：S1010121090028，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

高级经理，曾参与了广钢气体 IPO 项目、永兴股份 IPO 项目、盛新锂能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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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项目、盛新锂能 GDR 等项目。 

孔培宇，证券执业编号：S1010122030284，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

会高级经理。曾先后参与了电投能源非公开项目、华能水电非公开项目、五洲新

春非公开项目、奥扬科技北交所 IPO 项目等。 

张敬迎，证券执业编号：S1010121100071，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

会高级经理，曾参与了华润新能源 IPO 项目、鹿山新材 IPO 项目、佰维存储 IPO

项目、鹿山新材公开发行可转债、海目星向特定对象发行、文山电力上市公司收

购项目、西部创业上市公司收购等项目。 

郑浦屹东，证券执业编号：S1010123080126，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

员会高级经理，曾先后参与埃维股份北交所 IPO 项目、凯金能源北交所 IPO 等。 

上述人员最近 3 年内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过监管措施，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分。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证券发行的类型 

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四、发行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luestar Adisseo Company 

法定代表人 郝志刚 

成立日期 1999 年 5 月 31 日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股票简称 安迪苏 

股票代码 600299.SH 

上市时间 2000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268,190.127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创业路 6 号 3 层 3079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9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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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 010-61958799 

传真号码 010-61958805 

公司网址 www.adisseo.com.cn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保

健食品、营养添加剂；普通货物运输。（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二）发行人业务情况 

1、业务概况 

安迪苏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动物营养添加剂，是全球重要动物营养品添

加剂领导企业。安迪苏产品分为两类：功能性产品和特种产品。 

作为全球动物营养和健康行业的领导者，安迪苏通过战略合作、产品与服务、

研究与创新的有机结合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安迪苏的愿景是以经济安全且可持续

的方式为人类提供高品质食品。 

围绕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公司一直积极实施“双支柱”战略，即在不断巩固

蛋氨酸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加快特种业务的发展。 

为此，安迪苏为市场带来了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在所有动物品种的饲料和

动物生产的关键步骤都为客户提供了支持。 

2、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根据应用领域分为两大类别，分别为功能性产品、特种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如下所示： 

（1）功能性产品 

从动物营养领域角度，功能性产品主要包括蛋氨酸、维生素。具体如下： 

产品类型 主要产品名称 主要产品用途介绍 

蛋氨酸 
罗迪美® 

Rhodimet® 

一种可提高饲料性能的所有动物生长必须氨基酸，且产

品本身具有较大的安全性和易用性 

维生素 
麦可维® 

Microvit® 
受到客户认可的全系列高可靠性、高质量的维生素产品 

（2）特种产品 

特种产品分为提升消化性能产品、提升动物健康水平类产品、适口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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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毒素管理和饲料保鲜类产品、过瘤胃包被蛋氨酸、水产及创新替代蛋白类产

品。具体如下： 

产品类型 主要产品名称 主要产品用途介绍 

提升消化性能

产品 

罗酶宝® 

Rovabio® 

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和利用效率，从而降低饲料成本、

谷物消化以及氮、磷排放 

提升动物健康

水平类产品 

喜利硒® 

Selisseo® 包括有机砷、肠道健康类产品和其他促进动物繁殖或

改善状况的产品 安泰来® 

Alterion® 

适口性产品 

领鲜® 

Delistart® 

刺激提高采食量，从而加强动物生长和健康水平 

味美佳® 

Maxarome® 

牛乐® 

Gusti® 

特佳甜® 

Optisweet® 

食力佳® 

Krave AP® 

霉菌毒素管理

和饲料保鲜类

产品 

霉净剂® 

TOXY-NIL® 减轻霉菌毒素对动物健康、繁殖和生产性能的负面影

响；抑制谷物和饲料中霉菌和细菌病原体的滋生 优立剋® 

UNIKE Plus® 

过瘤胃包被蛋

氨酸 

斯特敏® 

Smartmine® 专为反刍动物配制，有效提高牛奶质量和产量的同时

改善奶牛整体健康状况 美斯特® 

Metasmart® 

水产及创新替

代蛋白类产品 

斐康® 

FeedKind® 
推动鱼虾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单细胞蛋白产品 

乳速来® 

Nutri-Lyso® 
基于植物来源的天然乳化剂 

公司通过研发创新，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产品与增值服务。公

司在生产工艺方面的核心技术先进性和创新性明显，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提

升产品性能，维持核心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不断扩大产品组合和产能。近十

年，公司通过不断创新，持续打造核心产品与服务，逐年推出高性价比、高质量

的核心产品。 

（三）股权结构及主要股东情况 

1、股权结构图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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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股） 

1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00,179,161  85.77 无 -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193,184  1.24 无 - 

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12,662,998  0.47 无 -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7,256,371  0.27 无 - 

5 
江苏聚合创意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6,600,000  0.25 无 - 

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555,900  0.21 无 -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523,161  0.21 无 - 

8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85,185  0.19 无 -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25,824  0.17 无 - 

10 田赣生 境内自然人 4,041,200  0.15 无 - 

合计 2,384,622,984 88.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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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蓝星集团持有公司 85.77%的股份，国务院国资委

全资持有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中化控制的蓝星集团及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85.91%。公司控股股东为蓝星集团，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蓝星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81794 

成立时间 1989 年 4 月 3 日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9 号 

注册资本 1,536,558.919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波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饲料添加剂生产【分支机构经营】；食品添加剂生产【分

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食

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化工产品技

术研发；国内贸易代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日用化学产

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水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

备制造）；技术进出口；节能管理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对外承包工程；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

碳封存技术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环保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五）发行人历次筹资、现金分红及净资产的变化情况 

1、历次筹资及净资产额变化情况 

历次筹资情况 
发行时间 发行类别 筹资净额（万元） 

2000 年 3 月 首次公开发行 49,2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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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8 月 定向增发 161,781.68 

2015 年 10 月 定向增发（募集配套资金） 69,300.00 

合计 280,340.08 

现金分红情况 首发上市后现金分红合计（万元）
注

 493,615.39 

本次发行前期末归母净资产额（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554,239.06 

注：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尚未实施。 

2、发行人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432.59 5,216.55 124,667.98 

现金分红（含税） 48,274.22 16,091.41 40,496.71 

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40.08% 308.47% 32.48%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合计
注

 104,862.34 

最近三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合计 
250,317.12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利润占最近三年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的比例 
41.89% 

注：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尚未实施。 

（六）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225,739.86 2,151,336.76 2,134,340.19 

负债合计 668,761.66 644,849.91 639,056.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56,978.20 1,506,486.85 1,495,283.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1,554,239.06 1,503,692.85 1,493,358.85 

少数股东权益 2,739.14 2,794.00 1,9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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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1,553,427.50 1,318,374.86 1,452,901.56 

营业成本 1,084,077.30 1,036,545.71 1,053,174.55 

营业利润 172,543.26 6,837.35 150,259.50 

利润总额 157,450.24 6,443.75 154,090.64 

净利润 120,546.48 5,268.02 124,984.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0,432.59 5,216.55 124,667.9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466.95 276,421.23 172,882.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424.48 -183,464.44 -180,053.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03.32 -79,781.69 -116,385.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840.83 20,886.71 -131,835.0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3,363.58 100,522.76 79,636.05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 年末/ 

2024 年度 

2023 年末/ 

2023 年度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65 1.51 1.60 

速动比率（倍） 1.02 0.97 0.98 

资产负债率（%） 30.05 29.97 29.94 

总资产周转率（次） 0.71 0.62 0.6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47 7.20 7.55 

存货周转率（次） 4.98 4.83 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7.87 0.35 8.71 

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归属于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8.75 0.09 8.43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前，元） 0.45 0.02 0.46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元） 0.50 0.0048 0.46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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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平均账面价值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账面价值 

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

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计算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存在的关联关系 

（一）本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

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如下：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人自营业务股票账户累计持有发

行人 1,916,374 股 A 股股票，占发行人总股本的比例为 0.07%；本保荐人自营业

务股票账户累计持有发行人关联方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昊华科技”）300,443 股 A 股股票，占昊华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本保

荐人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未持有发行人关联方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化化肥”）H 股股票。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人信用融券专户累计持有发行人

42,900 股 A 股股票，占发行人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16%；本保荐人信用融券专户

累计持有发行人关联方昊华科技 38,600 股 A 股股票，占昊华科技总股本的比例

为 0.0035%；本保荐人信用融券专户未持有发行人关联方中化化肥 H 股股票。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人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未持有

发行人 A 股股票；本保荐人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持有发行人关联方昊华科技

3,600 股 A 股股票，占昊华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03%；本保荐人资产管理业

务股票账户未持有发行人关联方中化化肥 H 股股票。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人重要关联方合计持有发行人

13,252,881 股 A 股股票，占发行人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本保荐人重要关联方

合计持有发行人关联方昊华科技 9,652,222 股 A 股股票，占昊华科技总股本的比

例为 0.87%；本保荐人重要关联方合计持有发行人关联方中化化肥 27,222,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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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股股票，占中化化肥总股本的比例为 0.39%。 

经核查，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本保荐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

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形。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除二

级市场公开买卖外，不存在持有本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

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

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

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中，除重要关联方中信银

行作为商业银行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基于正常商业

往来的融资安排外，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

保荐人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六、保荐人内部审核程序和内核意见 

（一）内核程序 

中信证券设内核部，负责本机构投资银行类项目的内核工作。本保荐人内部

审核具体程序如下： 

内核部将按照保荐项目所处阶段以及项目组的预约情况对项目进行现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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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核部在受理项目申报材料之后，将指派审核员分别从法律和财务角度对项

目申请文件进行初审。同时内核部结合项目情况，有可能聘请外部律师和会计师

等专业人士对项目申请文件进行审核，为本机构内核部提供专业意见支持。由内

核部审核员召集该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履行问核程序，询问该项

目的尽职调查工作情况，并提醒其未尽到勤勉尽责的法律后果。 

内核审议在对项目文件和材料进行仔细研判的基础上，结合项目质量控制报

告，重点关注审议项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自律规则的相关要求，

尽职调查是否勤勉尽责。发现审议项目存在问题和风险的，提出书面反馈意见，

内核会召开前由内核部汇总出具项目内核报告。内核委员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履行

职责，以投票表决方式对内核会议审议事项作出审议。同意对外提交、报送、出

具或披露材料和文件的决议应当至少经 2/3 以上的参会内核委员表决通过。内核

部对内核意见的答复、落实情况进行审核，确保内核意见在项目材料和文件对外

提交、报送、出具或披露前得到落实。 

（二）内核意见 

2025 年 3 月 20 日，中信证券内核委员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安迪苏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内核会，对安迪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内核部关

注问题进行了讨论，经全体参会内核委员投票表决，安迪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申请通过了中信证券的内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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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保荐人承诺事项 

（一）保荐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规定，对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

发行上市，并据此出具本发行保荐书。 

（二）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

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

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五）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

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六）保荐人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七）保荐人保证证券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保荐人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九）保荐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上交所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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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关于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根据《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

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等规定，本保荐人就该项目在业务执行中

是否存在有偿聘请各类第三方机构和个人（以下简称“第三方”）等相关行为进

行了核查。 

（一）本保荐人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为推进项目路演推介等相关工作，本保荐人聘请北京天瑞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担任路演会议服务机构。北京天瑞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天瑞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涛 

成立日期 2010 年 8 月 13 日 

主要经营业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礼仪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图文制作；翻译服务；电脑动画设计；包装

装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影视策划；工艺美术设计；企业管

理；机械设备租赁；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文艺表演；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文艺表演；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保荐人将采用自有资金支付上述费用。本次服务费用将根据实际路演支出

确定最终费用金额，采用一次性支付、银行电汇的方式。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

日，本保荐人已支付服务费用 1.85 万元。 

除上述聘请行为外，本保荐人在本次发行上市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

其他第三方的行为。 

（二）发行人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的核查 

在本项目中，发行人除依法为该项目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委托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聘请了 DS Avocats、DS Avocats Singapore Office、King & Wood 

Mallesons LLP (California)、VEIRANO ADVOGADOS 和 Cuatrecasas, Gonçalves 

Pereira, S.L.P.为本次发行提供境外法律服务，聘请 Morgan, Lewis & Bockius LLP

提供境外法律服务，聘请北京荣大商务有限公司为本次项目提供申报文件制作服

务。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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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发行中，除聘请北京天瑞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担任路演会议服务机构外，本保荐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

三方的行为；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中除依法为该项目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委

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聘请了 DS Avocats、DS Avocats Singapore Office、King 

& Wood Mallesons LLP (California)、VEIRANO ADVOGADOS 和 Cuatrecasas, 

Gonçalves Pereira, S.L.P.为本次发行提供境外法律服务，聘请 Morgan, Lewis & 

Bockius LLP 提供境外法律服务，聘请北京荣大商务有限公司为本次项目提供申

报文件制作服务。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

的行为。 

前述相关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

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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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意见 

作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中信证

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的规定，由项目组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由内核委员会进行了集体评审，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

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了《公司法》《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

发展。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保荐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 

保荐人对发行人发行股票的具体意见说明如下： 

一、本次证券发行决策程序 

（一）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及相关事项。 

（二）有权国资监管单位批复 

2024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4〕178 号），原则同意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及相关事项。 

（四）发行人决策程序的合规性核查结论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本次发行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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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履行了合法有效的决策程序，且履行了相应

公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及《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一）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与其已发行上市的股份相同，均为境内上市人民

币普通股（A 股），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本次发行每股发行条件和发行价格

相同，所有认购对象均以相同价格认购，符合该条“同次发行的同类别股份，每

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 

（二）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发行价格预计超过票面金额，符合该条

“面额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可以按票面金额，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但不得低于票

面金额”的要求。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

定。 

（三）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符合《公

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

定。 

（四）本次发行不存在《证券法》第九条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发行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符合该条“非公开

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的要求。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不存在《证券法》第九条禁止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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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中“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应当符合

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规定，具体查证情况详见本章之“三、本次发行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的逐项查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的逐项查证 

保荐人根据《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方案进行了逐项核查，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具体查证过程如下： 

（一）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发行人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

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

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

除外；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

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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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

为。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了解了募集

资金投向及相关产业政策、履行的报批事项。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价格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为：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不含定价基准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且不低于本次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若公司在截至定价基准日最近一期

末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将作相应调

整）。如公司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等事项，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照经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

计算。在前述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获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后，由公司董事会及/或其

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

管部门的要求，以竞价方式，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

则确定，但不低于前述发行底价。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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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认购价格依上述方式相应调整后，认购款总金额不作调整，认购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调整后的认购数量=认购款总金额/调整后的认购价格。按照前述公式计

算的认购数量，不足一股的余数作舍去处理。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

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五十八条的规定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

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一次

性认购。在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由公司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

权范围内，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竞

价方式确定最终发行对象。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

条、五十八条的规定。 

（五）本次发行限售期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即本次发行的股票完成登记至相关方

名下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上述股份限售期限内，发行对象因公司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限

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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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限售期安排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 

（六）本次发行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的情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相关发行对象提供财

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

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八十七条的情形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蓝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八十七条

的情形。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

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

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3）本次证券发行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

十； 

（4）公司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已超过十八个月，

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且不存在变更用途的情

况； 

（5）公司已披露本次证券发行数量、融资间隔、募集资金金额及投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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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本次发行属于理性融资，融资规模具有合理性； 

（6）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未超过募集资

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

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发行符合《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 IPO、再融资监

管安排》的相关要求 

（一）根据近期市场情况，阶段性收紧 IPO 节奏，促进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衡 

发行人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本次融资为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不属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 

（二）对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或者其他行业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大额再融资，实

施预沟通机制，关注融资必要性和发行时机 

安迪苏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动物营养添加剂企业，主要从事动物营养添加剂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在动物饲料添加剂领域中多个核心产品的产业规模与技术水

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食

品制造业（代码 C14），不属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收盘，公司市值约为 284 亿元，本次发行的拟募集资

金总额为不超过 30.00 亿元（含本数），不属于其他行业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大额

再融资。 

（三）突出扶优限劣，对于存在破发、破净、经营业绩持续亏损、财务性投资

比例偏高等情形的上市公司再融资，适当限制其融资间隔、融资规模 

1、本次再融资预案董事会召开前 20 个交易日内的任一日不存在破发或破净

情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本次再融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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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董事会召开前 20 个交易日的最低收盘价为 26.27 元/股（以首次公开发行日为

基准向后复权计算），董事会决议日的 A 股股票的收盘价及前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高于公司 A 股 IPO 发行价 6.41 元/股。 

本次再融资预案董事会召开前 20 个交易日的最低收盘价为 26.27 元/股（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向后复权计算）高于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每

股净资产 5.80 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再融资预案董事会召开前 20 个交易日内的任一日不存在破

发或破净情形。 

2、公司不存在经营业绩持续亏损情形 

报告期各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24,667.98 万元、

5,216.55 万元和 120,432.59 万元，公司经营持续盈利，不存在经营业绩持续亏损

的情形。 

3、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四）引导上市公司合理确定再融资规模，严格执行融资间隔期要求。审核中

将对前次募集资金是否基本使用完毕，前次募集资金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效益等

予以重点关注 

公司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已超过十八个月，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变更用途的情况，前

次募集资金项目不涉及预期效益情况。公司最近五个会计年度内不存在通过公开

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包括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配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严格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当投向主营业务，严限多元化投资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0.00 亿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向功能性产品项目“15 万吨/年固体蛋氨酸项目”，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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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项目“年产 3.7 万吨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添

加剂项目”，可持续发展项目“丙烯酸废水处理和中水回用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本次募集资金将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不存在多元化投资的情形。 

（六）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不受破发、破净和亏损限制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食

品制造业（代码 C14），不属于房地产上市公司。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 IPO、再融资监管安

排》等相关规定，且不存在不得发行证券的情形，发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发行方式合法、合规、可行。 

六、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相关情况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预计发行数量不超过 804,570,381 股（含本数），本次

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30.00 亿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投资

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额 

1 功能性产品项目  49.32 17.43 

1.1 15 万吨/年固体蛋氨酸项目 中国福建省泉州市 49.32 17.43 

2 特种产品项目  7.00 2.57 

2.1 年产 3.7万吨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3.05 0.60 

2.2 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 西班牙布尔戈斯 3.95 1.97 

3 可持续发展项目  3.25 1.00 

3.1 丙烯酸废水处理和中水回用项目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3.25 1.00 

4 补充流动资金  9.00 9.00 

合  计  68.57 30.00 

注：“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投资总额为 5,000.00 万欧元，以 1 欧元兑

7.9 元人民币折算。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

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

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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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和程序予以置换。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

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

投资额等使用安排。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注册文件的要

求予以调整的，则届时将相应调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功能性产品项目 

（1）高度契合国家发展战略，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使命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维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的战略部署。动物营养添加剂对于肉蛋奶产量提升和保障粮食安全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其中蛋氨酸作为动物营养添加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提升家畜

饲料的吸收转化率，降低饲料使用量，缓解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因此，本募投项

目是公司践行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关产业政策的重要举措，符合行业发展的政策导

向。 

（2）优化蛋氨酸国内外产能结构，实现降本增效并保障供应稳定性 

欧洲是目前安迪苏固体蛋氨酸的生产地。受国际政治局势等因素影响，蛋氨

酸的主要原材料天然气、丙烯等价格波动对蛋氨酸生产成本产生一定扰动。此外，

欧洲市场的成本变化、原材料供应等问题可能导致区域供应缺口，同时对装置运

行连续性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欧洲货源对外供应稳定性。本募投项目通过在国

内建设固体蛋氨酸产线，将有助于优化公司蛋氨酸国内外产能结构，实现降本增

效并保障供应稳定性。 

（3）加强固体蛋氨酸业务布局，巩固公司市场地位 

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公司南京生产平台液态蛋氨酸总产能已达到 35

万吨，国内尚无固态蛋氨酸产能布局，难以满足国内以及亚太地区等新兴市场客

户对多品种蛋氨酸的市场需求。本募投项目通过建设国内固体蛋氨酸产线，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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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优化蛋氨酸产品结构。同时，由于固体蛋氨酸与液体蛋氨酸生产工艺具有

一定相似性，公司能够充分利用南京生产平台在生产管理、配套设备的经验，整

合安迪苏行业领先的全球技术及深厚的国内生产经验，发挥技术、渠道及产业链

的协同效应，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蛋氨

酸行业的领先地位。 

2、特种产品项目 

（1）政策驱动下，饲料添加剂特种产品市场空间广阔 

为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规范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生产使用。2023 年 2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3 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抓紧抓好粮食和农业生产，

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我国近年来养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养

殖规模不断扩大，发生各种疫病概率大幅提高，若过度使用抗生素则会造成微生

物耐药性、药物残留、环境污染等问题，对食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

安全造成严重的风险隐患，而酸化剂等特种产品可在无抗饲料中作为替代品使

用，过瘤胃保护性蛋氨酸可以改善奶牛肝脏功能、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增强奶

牛的免疫力，保障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未来我国饲料添加剂特种产品市场空间

广阔，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抓住特种产品市场规模发展的机遇，助力公司

实现饲料添加剂业务的快速发展。 

（2）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助力公司产品结构多元化升级 

特种产品业务线包含的产品种类丰富，涉及的工艺技术有较大差异，安迪苏

强大的多产品线研发能力支持特种产品业务实现多样化、高质量发展。具体产品

方面，公司是全球第一的反刍动物保护性蛋氨酸生产商，基于全球领先的蛋氨酸

技术，能够生产反刍动物类中性能优异的过瘤胃保护性蛋氨酸美斯特®，在全球

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其功效已得到国内各大牧业集团的广泛认可。此外，公司

在酸化剂、保鲜剂、适口性产品等产品线也不断突破，特种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

在行业内具备显著优势。 

项目的实施将建立具有多产品线产能及成本竞争力的饲料添加剂工厂，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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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扩展、优化公司饲料添加剂产品在境内外的生产。安迪苏先进技术研发及管理

经验，会不断提升公司的产品质量水平，助力公司产品结构多元化升级，提高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 

（3）海外产能承压，降本需求凸显 

特种产品是安迪苏公司发展的第二大业务支柱。目前国内特种产品长期依赖

进口，年产 3.7 万吨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的实施将实现特种产品的本土化生

产，降低进口成本和生产制造成本。此外，目前海外特种产品产能存在降本增效

需求。公司此前不断通过外延并购扩充产能和业务线，现存加工产能存在降本空

间。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与现有产能形成

协同效应，将整体生产效率最大化。 

3、可持续发展项目 

（1）积极响应国家对工业废水治理的政策指引 

近年来，中国工业废水处理行业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产业政策的

重点支持。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工业废水处理行业发展与创新，《黄

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实施方案》等产业政策为工业废水处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广阔的市场前

景，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本次项目的建设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也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践行公司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节能减排 

安迪苏一直以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坚持经济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

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原则，严格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提倡经济、

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本项目建成后可以对南京工厂二期的废水和清净下水进

行处理后回用，经初步测算，项目可以减少清净下水排放约 178 万吨/年，同时

产生约 156 万吨/年的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此外，采用焚烧法处理丙烯酸废

液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很大，本项目采用生化法建成后可节约焚烧天然气，既可降

低因天然气供给不足导致减产的风险，亦可实现降低能耗以及碳排放。因此，该

项目在有效提高安迪苏南京工程的污水规模基础上，能够减少外排污染物总量及

碳排放，实现节能减排，有效改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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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化法作为丙烯酸废水处理的创新技术路径，产生显著经济效益 

生化法作为丙烯酸废水处理的创新技术路径，相较于传统焚烧法可以降低丙

烯酸废水的处理成本，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根据测算，若通过焚烧法处理相关

费用较高；若通过生化法处理方式，一方面能够节约焚烧天然气成本，另一方面

副产沼气，每年产生额外收益，考虑到污水处理及回用运行相关费用支出，生化

法处理方式每年整体收益可观。综上相比于焚烧处理，生化法污水处理方式将为

公司创造显著经济效益。 

4、补充流动资金 

（1）优化资本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公司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也有利于优

化资本结构和改善财务状况。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保持在合理

水平，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2）缓解债务压力、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为支持发展战略，公司近年来加大投资力度和资本开支规模，资产规模和业

务规模不断增加，日常营运资金需求亦不断增加。除依靠自身的经营性现金流量

满足日常经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外，随着公司建设项目增多，为解决公司发展过

程中的资金需求，公司主要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来筹措资金。因此，通过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的偿债压力，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优化公

司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财务稳健程度。 

七、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计划投向功能性产品项目“15 万吨/年固体蛋氨酸项目”，

特种产品项目“年产 3.7 万吨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

料添加剂项目”，可持续发展项目“丙烯酸废水处理和中水回用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上述项目已从可行性、必要性等多方面严密研究论证，不仅具备良好的

发展前景，并且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助力公司多项核心业务发展，能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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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公司业务核心竞争力及经营管理效率，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尽管公司已进行

深入的市场研究和论证分析，但项目的实际效益仍受到市场、政策、项目进度、

竞争条件变化及技术更新等不可控因素等原因的影响，可能导致募投项目建设完

成后无法达到预计内部收益率等效益指标，无法产生预期收益，造成投资回收期

延长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为公司首次于欧

洲生产平台中在西班牙增加建设液体美斯特®酯化生产线。项目拟投资规模基于

项目立项时所预测的市场环境和工程基础设计测算得出，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

中，涉及工程管理、详细设计、建设工程、采购设备、安装调试等多个环节，虽

然公司在施工进度管理、施工质量控制和设备采购管理等方面采取了措施和规范

流程，但仍可能受到当地人力成本提高、设备价格上涨、工程进展不及预期等因

素，导致实施投入增加、建设成本提高、不能按期投产的风险。此外，项目虽已

经过了公司审慎的可行性论证，但项目实施过程以及投产后市场变化而可能导致

的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因素，使得最终实际达到的投资效益与估算值之间可能存

在一定差距，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2、境外募投项目所需项目备案尚未取得的风险 

截至本发行保荐书出具日，公司尚未取得境外募投项目“布尔戈斯特种产品

饲料添加剂项目”涉及的商务部门境外投资备案相关手续。公司目前尚在进行境

外投资项目备案相关手续办理，相关后续程序已在有序推进，如果公司未来不能

按预期顺利取得备案，可能对该募投项目的效益造成不利影响。 

3、境外募投项目投资目的地政策环境风险 

本次境外募投项目“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投资目的地西班牙

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国内存在差异，可能给项目的实际

运行带来不确定因素，公司将持续关注拟投资项目的相关情况，完善管理体系及

风险控制，积极防范应对风险，确保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及净资产规模将会有一

定幅度的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运营周期，项目开始建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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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效益期间公司净利润增长可能不达预期，无法与股本及净资产达到同步

增幅，进而造成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即期回报指标存在

一定被摊薄风险。 

（三）政治和监管风险 

1、跨国经营和业务扩张风险 

安迪苏作为一家全球化动物营养添加剂生产企业，资产及经营业务分布在世

界各地。跨国经营面临各国市场情况变化、经济或政治状况变化、人口及社会舆

论变化、汇率波动、贸易壁垒、关税及出口管制、监管变化、税制变化、外国投

资限制、战争等复杂多变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安迪苏部分重要子公司位于中国

大陆地区之外，逾 80%的销售和一些非常重要的生产活动在中国境外进行。 

尽管安迪苏拥有丰富的全球经营运作经验，但是资产和业务所在地的政策、

法律制度变更等均有可能会对安迪苏当地业务经营造成影响。考虑到安迪苏也在

世界各地发展其子公司和分销网络，提请投资者关注跨国经营的风险。在这方面，

俄乌冲突加剧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大部分原材料和能源（例如：天然气）供

应的影响。近年发生的红海货船袭击事件，影响了全球货运行业，并导致运费升

高和运期延误。同时，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经济影响仍在蔓延，更多中东区域

可能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可能会增加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并

影响安迪苏的生产成本、原材料采购成本或未来的分销成本。 

2、合规、法律、监管体系和环境保护政策相关风险 

合规指合法的商业行为。安迪苏的道德准则中规定了主要的合规内容，例如，

该准则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腐败，包括“便利费”和违反反垄断规定或国际制裁

规定，以及不遵守相应的规定可能会导致风险的发生。为了尽可能降低合规风险，

公司采取面对面的培训和/或通过在线学习计划对员工进行广泛的培训和指导。

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公司可能在产品责任、专利法、税法、竞争法、出口管

制与贸易法、社会法及环境法等方面出现风险。公司所适用的法律或法规产生任

何重大变更，或公共法律的变更，可能产生法律风险，或影响公司的业务、增长

或盈利能力。 

在道德风险方面，主要的风险包括腐败、不遵守竞争规则、欺诈和侵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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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隐私）。任何在其自身运营或供应链活动中违反安迪苏公司道德原则的行

为都可能构成法律、司法和声誉风险。为了防止此类风险的发生，公司在安迪苏

整个集团推行道德合规政策和程序，并适用于所有实体。 

（四）气候和环境问题导致的风险 

作为饲料添加剂生产商，安迪苏在污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方面受到政

府部门的严格监管和监控。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如安迪苏所在的国家加强

了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或改变了现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公司可能需要额外的成

本和费用来建立新的环保设施。尽管公司持续投资于可持续发展，并努力将其产

品或活动的潜在环境影响降至最低，但可能无法避免或将影响其业务增长的预期

结果。此外，如违反任何环境法规，可能导致政府当局暂停或取消制造工厂的经

营许可证，这可能也会影响安迪苏业务。 

健康与安全也是安迪苏关注的核心问题。所有生产基地都是 FAMI-QS 认证

的。采用的风险控制方法是 HACCP（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五）经济和竞争风险 

1、全球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风险 

作为国际化企业，安迪苏向全球逾 110 多个国家或地区约 4,200 名客户提供

产品和服务。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受全球宏观经

济影响。债务危机、贸易失衡、国际制裁、汇率波动等问题，亦给经济复苏增加

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波动将会导致安迪苏业务产生波动。 

2、产品供应需求不平衡的风险 

安迪苏主要参与的蛋氨酸市场将受到全球产能变化、供需不平衡因素影响，

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及其他各项外部因素（例如：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 

3、市场竞争风险 

安迪苏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具有雄厚财力的大型知名公司，在区域市场或

本地市场也面临着来自其他许多企业包括新入行企业的竞争。安迪苏将通过加强

成本控制、改进生产工艺、提供产品增值服务、引进新产品、调整中国及欧洲工

厂产能以满足其客户需求等措施增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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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的风险 

安迪苏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具有挑战性的宏观环境开展业务，其特点是原

材料、能源和物流成本持续波动。安迪苏使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丙烯、硫、甲醇、

氨及天然气。由于该等原材料不易于运输，安迪苏仅能从有限几个供应商获取各

类原材料。若供应商未能及时提供相关原材料、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或安迪苏未

能以合理价格取得足够的必要原材料，安迪苏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将受到

重大不利影响。跨境运输限制、持续的俄乌冲突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制裁条例、

供应商可能受自然灾害损毁的实物资产，都可能会增加原材料和能源采购中断的

风险。 

5、产品研发、技术升级换代及蛋氨酸替代生产技术的风险 

为保持竞争力，安迪苏持续投资研发创新，不断推出满足客户需要的创新产

品，不断投资开发更有效率和竞争力的生产工艺。但产品研发和生产工艺改进项

目可能会因市场情况变化、技术、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而导致暂停。若安迪苏未

能持续推出新产品或改进生产工艺，或竞争对手率先推出竞争产品或较安迪苏更

好地改进生产工艺，安迪苏竞争地位将被削弱，这将对安迪苏业务、财务状况及

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6、业绩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452,901.56 万元、1,318,374.86 万元和

1,553,427.5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24,984.28 万元、5,268.02 万元和 120,546.48

万元。2023 年，受全球范围禽流感蔓延引发饲料添加剂行业需求大幅萎缩，以

及全球蛋氨酸产能集中投放引发的功能性产品供需关系阶段性失衡影响，当年蛋

氨酸销售价格下降，公司净利润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尽管公司 2024 年净利润已

经恢复，但如果未来出现产品价格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宏观经济不景气

等经营条件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可能出现经营业绩下滑的情形。 

（六）金融风险 

1、汇率风险 

公司编制合并报表采用货币为人民币。安迪苏主要生产、销售及经营活动发

生于中国境外，日常运营主要涉及欧元和美元等货币。汇率风险主要包括日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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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换交易风险以及编制人民币报表时财务报表外汇折算风险。尽管安迪苏采取

了诸如对主要商业风险敞口的套期保值措施以缓解不利影响，汇率波动仍可能导

致安迪苏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面临汇兑风险，并对安迪苏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

不利影响。 

2、客户信用风险 

安迪苏面临着客户信用风险。尽管安迪苏采取建立客户账户、设定信用限额、

收取押金及保证金、跟踪客户信用记录等诸多措施和业绩指标来管理客户信用风

险敞口，但依然无法完全消除该风险。 

3、税收及关税变动风险 

作为全球性运营的公司，安迪苏面临着被各地政府税务部门调查税务问题的

风险。税务审计及调查有可能导致安迪苏失去先前已获得的税收优惠、减免、激

励及其他有利的条款，从而导致安迪苏实际税率上升。尽管安迪苏在整个 2024

年并未遇到任何与税务相关的重大未决事项，但仍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因经营

所在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变动，而导致安迪苏面临相关预计负债计提不足或被课以

更高税率的情况。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可能会影响涉及安迪

苏的进口条例和关税方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七）工业风险 

1、危险化学品相关的风险 

安迪苏产品生产涉及极为复杂的生产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需要专业生产、运

输及储存设备。同时，在产品研发及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液及固体废物。

安迪苏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的要求采取完备的安全预防措施，但在

生产、运输及储存过程中出现危险化学品泄露，废气、废液及固体废物排放超标

的风险并不能完全排除，这将有可能导致安迪苏面临民事、刑事责任及经济赔偿，

从而对安迪苏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事故和灾难（包含疾病爆发）风险 

关闭生产设施或出现生产事故，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为了将此类潜在风

险最小化，公司会定期检查生产设施。但是，不能保证完全排除生产事故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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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例如，近年来爆发的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及非洲猪瘟等疾病对牲畜养殖

数量、消费者对相关肉类认可度、营养添加剂产品需求造成不利影响。若家禽或

牲畜疾病在全球范围内频繁爆发，将对安迪苏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如果生产基地发生造成环境污染排放，运输途中的财产损失和/或人身伤害

的事故，或信息系统崩溃，将破坏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包括造成巨额损失和对市

场形象的伤害，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八）其他运营风险 

1、生产计划安排不当的风险 

安迪苏业绩可能受自身产能限制。虽然安迪苏在过去几年已陆续进行扩大产

能的投资并积极管理存货，但生产计划安排不当、生产设备故障检修或维护、新

增潜在产能无法顺利投产等均有可能导致安迪苏无法及时满足客户需求，从而损

害安迪苏声誉及客户关系，进而导致客户减少安迪苏产品采购，最终对安迪苏未

来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如果安迪苏估计未来市场需求并据此来预测产能变化，但预测无法实

现或出现诸如火灾、机械故障等损耗事件导致临时产能不足，安迪苏的业务、财

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将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信息系统失灵风险 

由于新技术的使用、互联对象的增加、工业控制系统的发展、移动工具的普

及、云计算以及包括社交网络和数据深度分析在内的新技术使用范围的扩大，安

迪苏面临新的网络安全威胁。 

安迪苏不断调整其所有信息系统和关键数据的预防、检测和保护措施。 

另外，公司的业务活动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系统，虽然公司通过复杂的

安全系统保护系统或数据，仍有可能由于电力中断，自然灾害或对系统的犯罪攻

击，包括计算机病毒和黑客等原因发生系统网络故障的可能性。 

信息技术系统和/或网络中断，无论是由于破坏行为、员工失误、渎职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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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为造成的，都可能对公司运营以及公司客户和供应商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其他业务中断也可能因安全漏洞造成，其中可能包括黑客攻击、病毒、员工错误

或渎职的违规或其它行为或漏洞对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造成的中断。 

安迪苏以及其供应商可能无法有效防止、检测和恢复这些或其他安全违规行

为，因此，此类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公司资产被不当使用、财产损失（包括商业秘

密或个人信息的损失，其中一些受隐私和安全方面法律的约束）以及其他业务中

断。在这种情况下，安迪苏可能面临法律索赔或诉讼、报告错误、处理效率低下、

负面媒体关注、销售损失、可能面临导致制裁或处罚的监管合规调查、隐私法下

的责任或处罚、公司运营中断，以及公司声誉的损害，可能对公司的业务、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产生不利影响。 

与其他公司一样，安迪苏也面临成为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工业间谍的目标的

风险。安迪苏正在经历越来越多的试图破坏其信息技术系统的行为。这些网络安

全威胁包括网络钓鱼、垃圾邮件、黑客攻击、社交工程和恶意软件。尽管迄今为

止安迪苏未经历过与这些安全漏洞（包括网络安全事件）相关的任何重大损失，

但无法保证安迪苏今后不会遭受此类损失。安迪苏寻求在公司控制范围内积极管

理可能导致业务中断和安全漏洞的风险。随着这些威胁的不断演变，特别是围绕

网络安全，安迪苏可能需要花费大量资源来加强公司的控制环境、流程、实践和

其他保护措施。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此类事件如发生，可能对公司的业务、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产品质量索赔和诉讼风险 

安迪苏通过政策、组织、程序和治理，努力防止可能影响其声誉的运营风险。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安迪苏可能会因产品质量、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侵权

等方面的纠纷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这将对安迪苏生产经营、公司声誉产

生不利影响。若相关判决、仲裁、处罚或处理结果在产品质量方面不利于安迪苏，

则可能导致安迪苏的产品召回，甚至产品配方的修改或产品的停止销售。在日常

业务运营过程中，安迪苏可能涉及与产品质量、劳动雇佣、税务或其它商业主题

有关的潜在诉讼、仲裁、行政执法或其它争议，这可能有损安迪苏的运营和商誉。

安迪苏正通过合同管理及审核有关的流程监控该等风险，并借助外部顾问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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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4、保单承保范围风险 

安迪苏按照行业惯例购买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包括运营、设施、产品质量、

存货、运输、环境、财务、董事及高管、员工、工伤事故等方面的责任风险。但

安迪苏仍可能由于未足额投保或未投保甚至无法投保而面临索赔，进而导致安迪

苏承担部分或所有损失或损害的风险。 

5、知识产权风险 

安迪苏根据经营所在国法律对知识产权提供的保护措施，但尽管安迪苏采取

了措施保护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该权利仍可能被第三方机构质疑、侵犯、滥用。

此外，由于安迪苏的生产经营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其中部分国家或地区对于知识

产权的保护力度弱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导致安迪苏在该地区市场竞争中处

于劣势。因此，安迪苏在某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风险可能会增加。此外，安迪

苏可能面临因侵权而被第三方起诉的风险。 

6、收购和股权并购风险 

安迪苏的发展和壮大从历史上来看，除了源于自身有机增长之外，外部并购

也是重要一环。截至目前，外部并购给安迪苏带来了产品品类、动物品类和市场

渠道等各个方面的重要互补效应，帮助安迪苏持续巩固核心业务，并不断扩大具

有高成长性的特种产品及动物营养健康领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组合，进一步巩固

了市场领导地位。报告期各期末，安迪苏均对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测试结果

显示可收回金额均高于账面价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但是，如未来公司运营受

国际政治、市场供需、新技术产生以及自身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或者发

生不可抗力等重大不利事项，造成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等情况，则安迪苏将面

临减值风险。 

7、投资企业经营风险 

安迪苏的合营企业恺迪苏的重庆工厂拥有世界上首个规模化生产单细胞蛋

白产品的示范性工厂，年设计产能 2 万吨。由于该生物技术复杂性和工业放大环

节遇到的新问题，恺迪苏重庆工厂试生产阶段时长超过预期，导致恺迪苏发生亏

损。如果未来斐康®蛋白技术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全面工业化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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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恺迪苏继续发生亏损，进而需要持续财务支持。除此之外，合营方恺勒

司（公司拥有少数股权的参股企业）是一家拥有新型蛋白产品研发与生产技术的

美国生物科技创新企业，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需持续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由于重

庆工厂是全球首座运用其创新技术的生产单元，因此恺勒司并未形成固定的收入

来源，其未来发展也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及行业波动、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经营

管理不善、技术人才流失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由于创新技术的验证和商业推

广的速度较预期更长，随着时间推移，恺勒司可能仍然只有非常有限的收入来源

以支持其财务需求，未来如果恺勒司研发出的新型蛋白产品技术需要更长的时间

获得市场认可，或者其持续融资能力受到限制，将对其经营构成不利影响，安迪

苏将面临投资风险，同时恺勒司可能的持续经营问题亦会影响到其对恺迪苏的财

务支持，对恺迪苏现有业务的生产、经营以及全面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构成不利

影响。 

8、社交媒体上不当传播的相关风险 

安迪苏及其员工活跃于众多社交媒体渠道。这些媒体的使用对于提高安迪苏

品牌和产品的知名度非常重要。安迪苏采取预防措施并实施流程，以确保意识到

正确处理社交媒体、控制出版和积极管理传播。 

然而，社交媒体上仍有可能存在未经授权的信息发布，并自称是由安迪苏发布的，

可能包含虚假或有害的信息，并可能对安迪苏的形象和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九）社会风险和社会性风险 

1、人才资源相关风险 

专业人才是安迪苏核心资源之一，是保持和提升安迪苏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未来安迪苏若不能保留或引进其发展所需优秀专业人才，或降低对于关键员工的

过度依赖，将面临人才流失以及未来业务拓展出现人才瓶颈的风险。有鉴于此，

安迪苏通过建立并完善员工激励机制、人才培训机制和人才引进机制及继任者计

划，以期达到对该风险的有效管理。 

2、劳资纠纷风险 

安迪苏业务涉及全球多个国家，运营总部与生产基地主要位于法国、西班牙

和中国，这三个国家所适用的劳动法律较为严格。安迪苏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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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本运作等事宜时，必须通知工会代表或相关委员会，与其协商或征得其同

意。严格的劳动法律以及繁琐的协商流程将可能影响安迪苏决策的灵活性以及应

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安迪苏员工可能提出劳资争议、提起劳资诉讼或罢工等，这

将对安迪苏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安迪苏的供应商亦可能受到类似劳资关系诉讼风险的影响，进而影响

安迪苏的正常生产经营。 

（十）审批风险 

本次发行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

施，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注册批复，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注册批复的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十一）股票价格风险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将对公司

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并影响到公司股票的价格。另外，股票市场的

投资收益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公司发展前景，同样也受到全

球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周期波动、资本市场走势、股票市场投机行为

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次发行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需要

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在此期间内，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

资者带来投资收益不确定性的风险。 

（十二）不可抗力风险 

自然灾害、战争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对公司的资产、财产、人员

造成损害，并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此类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可能会给公司增加额

外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八、对发行人发展前景的评价 

公司主营业务为动物营养添加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作为全球动物营养和

健康行业的领导者，自成立至今的 85 余年，公司致力于不断为饲料和食品行业

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同时持续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公司一直积极实施“双支柱”战略，即在不断巩固蛋氨酸行业领先地位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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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持续推出创新解决方案加速特种产品业务发展。与此同时，公司于 2020 年

提出的“中国一体化战略”，即依靠控股股东的大力支持，凭借中国的制造优势

和研发力量，加速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开拓。在以上战略的支撑下，公司有望通

过不断扩大产品组合，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实现业务可持续，

有盈利的增长。 

本次募投项目分别为功能性产品项目“15 万吨/年固体蛋氨酸项目”，特种

产品项目“年产 3.7 万吨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

添加剂项目”，可持续发展项目“丙烯酸废水处理和中水回用项目”和补充流动

资金。其中功能性产品项目“15 万吨/年固体蛋氨酸项目”，有效扩充安迪苏在

中国的固体蛋氨酸产能，优化蛋氨酸产品结构及国内外产能布局，实现降本增效

并保障供应稳定性，特种产品项目“年产 3.7 万吨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和

“布尔戈斯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将助力公司产品结构多元化升级，提高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有效落实公司将特种产品业务作为第二业务支柱发展的战略

规划。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迎合市场需求、顺应公司发展

战略，系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延伸，是公司加强主营业务的重要举措。通过本次募

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 

综上，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所处的行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发行人具有较

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制定的发展战略合理、可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与发行人发展战略、未来发展目标一致，对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后将提升发行人经营规模

和盈利能力，将对发行人未来的经营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 

九、关于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影响以及填补相关措施的核查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的要求，本保荐人项目执行人员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情况、具体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进行了核查，发行人按照以上要求，对相关

内容进行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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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认为，公司预计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是合理

的，并就填补即期回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且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相应承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监管

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

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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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潘杰克   

 
 

 

 

 黄艺彬   

 

 

项目协办人： 

 

 

 

 韩  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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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签章页） 

 

 

 

内核负责人：   

 朱  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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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任松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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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业务负责人：   

 孙  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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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签章页） 

 

 

 

总经理：   

 邹迎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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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签章页）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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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 

 

本人，张佑君，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此授权本机构潘杰克、

黄艺彬担任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代表人，

负责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及上市保荐工作，

以及股票发行上市后对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授权有效期限自本授权书授权之日至持续督导期届满止。如果本机构在授

权有效期限内重新任命其他保荐代表人替换该同志负责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

司的保荐及持续督导工作，本授权书即行废止。 

特此授权。 

 

被授权人： 

                                               

            潘杰克 

 

                                               

            黄艺彬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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